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消防暨緊急疏散（演習）實施要點
壹、依據：本校校園安全維護暨緊急事件處理實施計畫
貳、目的：加強教職員工生對火災及其他意外災害處理及應變能力，提升逃生知能，確保人員安全，將損害減至最低程度。

參、任務編組：如附件一。

肆、狀況演練
一、演練區分
（一）分組訓練：中學部、小學部分部實施。

（二）模擬實況：全校教職員工生全體參加。

二、實施時間
（一）分組訓練：各部自訂時間，每學期實施1-2次，總務處安全組配合演練及示範滅火器材使用。

（二）模擬實況演練：每學年配合地方政府防火逃生宣導週實施，時間另訂。

三、演練項目
（一）火警（意外災害）通報及發布。

（二）緊急疏散及人員清點。

（三）滅火及災害搶救。

（四）傷患急救及後送。

（五）善後處理。

伍、教學及宿舍區緊急疏散路線及集合位置圖：如附圖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

陸、學生宿舍緊急疏散引導管制人員編組表：如附件二、三。

柒、注意事項
一、火災及意外狀況發生時，各班（宿舍樓層）在教師引導下，依疏散路線向集合區移動。
二、疏散時，如發現分配路線已遭大火、濃煙或其他原因無法通過時，應臨機選擇其他安全路線逃生。

三、離開教（寢）室時，應關閉所有電源。

四、疏散時，保持肅靜，不可奔跑（快步前進），以免發生推擠或踐踏。

五、到達指定位置，依教師指導成二路蹲下，以利清點人數。

六、如有人員受傷，立即向教師反映，並送救護站處理。

七、演習時，如遇真實情況，以廣播通知，並按規定處理。

捌、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